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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

江西省工商局

召开的汽车销

售合同评审会

上，一份 1400

字左右的订车

合同被找出大

大小小近30处

“缺陷”，涉及

《合同法》规定

的八大必备要

素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的方方面面。

“新华视点”记

者调查发现，

全 国 范 围 而

言，汽车销售

合 同 猫 腻 丛

生，且绝大多

数“缺陷”属于

有利于经销商

免 除 自 身 责

任、加重消费

者责任、排除

消费者权利的

“霸王条款”。

“缺陷合
同”陷阱

多 坑你没商
量

——透视猫腻丛生的汽车销售合同

消费者与汽车经销商签订的正
式销售合同，是保证双方权益的重
要依据。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国内
尚无统一、规范的汽车销售合同，
各汽车经销商所使用的合同格式、
内容各异，其中不乏经营者利用合
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等行为。

济南一家汽车4S店在《车辆销
售合同》约定“因厂方供货、运输
等不可抗力造成卖方无法按时交
车，日期顺延，以卖方通知为准，
卖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当地工商部
门指出，销售方显然是自行扩大

“不可抗力”的定义，把“厂方原
因”、“船务”、“报关”、“天气”等
生产经营风险转嫁给消费者。

西安市民张恪在当地一家名为
福迪的汽车 4S店交了“定金”，准
备购买一辆福特品牌汽车，但供货
商一直拖延不给提车，后为息事宁
人，4S店向张恪退还了全部“定
金”。

律师指出，消费者取回“定
金”其实也蒙受了损失，因为《合
同法》中规定，接受定金的一方如
果不履行债务，需向另一方双倍返
还债务，但这些法定赔偿却在合同
中经常被“返还定金”替代。

江西省消协人士指出，近年来
汽车投诉多集中在经销商逾期不交
车、扣押车辆合格证导致车辆无法
上牌、强制消费等方面。而这些纠
纷的隐患其实在消费者与经销商签
订“单方合同”、“开口合同”、“霸
王合同”时就已埋下。

江西省工商局市场处处长刘章
明指出，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购车
合同是由经销商单方面制定的，往
往倾向于经销商的权益，消费者无
权提出修改意见。

经销商
借“缺陷合同”
趋利避害

工商部门依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指出，购车合同中的“猫腻”具体
分为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和排除
消费者权利三种情形，通常包括：

——免除自身责任
【“猫腻”条款】新车出现质量问题

“只修不赔”。
【点评】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售

出的产品有质量问题，销售者应当负责修
理、更换、退货；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
售者应当赔偿损失。

——加重消费者责任
【“猫腻”条款】交付车辆时双方共同

进行验车，如有异议消费者应当提出，当场
确认，否则视为交付的车辆符合要求。

【点评】作为消费者，不可能都对汽车
性能状况非常了解。根据汽车“三包”规
定，消费者需当面查验的是“外观、内饰等
现场可查验的质量状况”，其余问题可在规
定使用期限内视问题大小选择不同的售后处
理方式。

——排除消费者权利
【“猫腻”条款】消费者在接到经销商

到车通知后××时间内必须提车，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提车权。

【点评】该条款侵犯了消费者对所购车
辆的所有权。经营者可以提醒消费者前来提
车，但如果消费者未能前来，也不能视为其
放弃提车权。

【“猫腻”条款】车辆注册登记证要放
在供方×个月以上，方可办理车辆转籍、过
户手续。

【点评】该条款排除了消费者对所购车
辆证书的处置权。业内人士透露，经销商扣
押消费者的车辆注册登记证是为了把证件放
在银行进行抵押贷款，方便企业资金周转。

【“猫腻”条款】销售方对本合同有最
终解释权。

【点评】这一条很大程度上堵住了消费
者维权的路，在出了问题后，给了销售企业

“闪转腾挪”的极大空间。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战赢认为，这

些不平等的条款会让消费者因“找不到对自
己有利的条款”而放弃维权。但不平等条款
本身就违反了现有法律法规，应视作无效。

“缺陷合同”
常见三大“猫腻”

专家认为，为避免汽车销售
合同成为经销商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工具，应以合同格式条款备案
方式，给合同戴上“紧箍咒”。

专家指出，合同格式条款备
案对汽车销售企业有预先防范作
用，可从源头上避免“霸王条
款”、权责不一的现象。

在合同备案过程中，工商部
门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履
行监管职责，矫正格式条款不平
等关系，平衡合同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

战赢建议，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或行业协会应借鉴《商品房买
卖合同示范文本》经验，尽快制
定汽车销售合同示范文本。

“标准化合同有利于防范于
未然，同时为解决纠纷提供重要
依据。”战赢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尚无全国
统一的汽车销售合同示范文本，
仅上海、浙江、湖北的一些地方
展开了地方探索。

江西省消协人士建议，合同
规范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消费
者应提高法律意识，在购车时使
用书面合同，详细约定各种购车
事项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尽量
做到“非备案合同不消费”。

同时，经营者也要将合同备
案作为自身改进服务水平的良好
契机，做到“非备案合同不使
用”，从而提高服务质量，获得消
费者信任。

汽车销售合同
亟待戴上“紧箍咒”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